第4節　 公路建設計畫

公路建設關係國家經濟發展至大，經由全島高速公路網及西部走廊東西向快速公路之逐漸形成，可提供快捷便利的中長程旅次服務，而透過都會區快速道路及高速公路交流道聯絡道路之改善，更可促進上下高速公路之車流交通順暢。目前執行中重大計劃及工程評估規劃案件包括西部濱海公路計畫、東西向快速公路計畫、一般省道闢建改善及其他重大公路建設計畫。
98年臺灣省公路系統有「台2丙線興建及改善計畫」、「省道台8線中橫公路上谷關至德基路段便道搶通計畫」等多項新建及改善計畫、公路養護計畫、東西向快速公路交流道連絡道改善計畫、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之「省道危險及瓶頸路段緊急改善計畫」等計畫、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之「莫拉克風災公路系統搶修及復建計畫」、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第2期特別預算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各項計畫內容概要及98年主要執行情形(如表1)。各項公路建設計畫所需資金(如表2)：

	表1. 98年公路系統計畫名稱、內容概要及主要執行情形


	計    畫    名    稱
	內  容  概  要
	98年主要執行情形

	一、公路系統新建及改善計畫
	
	

	    (一)省道台2丙線興建及改善計畫
	基隆暖暖至臺北縣福隆段，包含基平及平雙隧道，長約27.903公里。已完成17.34公里。
	13k+120~13k+580工程竣工。

19k+530~21k+513工程開工。

	    (二)省道台8線中橫公路上谷關至德基路段便道搶通計畫   
	台8線37k+500~44k +300,及台8甲線0k~16k+866路段搶通及便道搶修。
	沿線受損道路路基修復、易落石區、低漥易淹水路段及土石流區改善等作業。

	    (三)省道台9線花東公路第三期道路改善計畫      
	台9線222k+400~228k +900(豐田段)、228k+ 900 ~235k+550(林榮段，本段改善後終點里程為233k+834)、243k+600~ 246k+650(長橋段)。
	本計畫項下4標工程全面開工。

	    (四)省道台11線東部濱海公路改善計畫
	北起花蓮南至台東，部分路段因受地形、地質影響，路線標準極低，為配合觀光旅遊之需要辦理改善計畫總長173.16公里，台東縣段改善長度73.99公里，已竣工；花蓮縣改善長度72.22公里，共分20標辦理改善，目前完成15標長51.78公里。
	51k+800~54k+500、54k +50 0~57k+335路基改善工程完工。

	    (五)省道台17線高雄林園至雙園大橋改善計畫
	台17線242k+650~247k +560路段屬高雄縣林園鄉境內都市計畫道路，北起高雄市交界，南迄雙園大橋，往北可通高雄市區、小港機場、臨海工業區、高雄二港口，南向經雙園大橋往屏東、林邊、恆春墾丁等地。
	242k+650~244k+300(鳳鼻頭至港埔派出所)；244k +300~246k+175(港埔派出所至文賢南路)；246k+175 ~247k+560(文賢南路至工業一路)路基路面施工。

	    (六)省道台26線旭海至安朔段改善計畫
	路段長11.9公里，共分為6標工程，第1~4標（0k+000~6k+900）因修正為隧道路廊目前辦理提報環境差異分析報告，俟環保署審查通過後，即辦理提報修正計畫。
	第5標已完工，第6標施工中。

	    (七)蘇花公路改善計畫
	為台9線蘇澳至崇德，總計改善長度36.4公里，其中隧道7座約22.2公里，高架橋及橋梁路段約7公里，路工改善7.2公里。
	98年辦理可行性研究，並奉行政院99年2月24日核定，目前辦理規劃及環評中。

	    (八)臺北縣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    
	本計畫北起五股交流道，南迄土城交流道，長約12.8公里。並配合辦理土城交流道銜接特二號道路改善工程及湳仔溝整治綠美化工程。本計畫道路為全線高架道路，分設十個匝道以溝通區域平面道路，目前已完工第4-2標工程，尚有6標工程施工中，預定於民國101年12月全線完工通車。
	1.特二號道路第4-2標竣工。
2.湳仔溝整治與綠美化工程 第4-1、4-2標竣工。

3.湳仔溝整治與綠美化工程第2標橋樑工程完工。


	    (九)東西向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
	八里新店線第一優先後續路段、萬里瑞濱線七堵地區上下匝道等工程。
	1.八里新店線中和至秀朗橋段增設上(下)橋匝道工程完工。

2.八里新店線主線全線通車。

3.深澳坑匝道工程主線部分已通車。

	    (十)東西向快速公路東石嘉義線東石至朴子段建設計畫
	本計畫辦理路段為東石至朴子段0k+525~2k+070及4k+500~10k+150路段，長約7.195公里。
	E608標、E610標發包完成、E609標訂約完成。

	    (十一)東西向快速公路東石嘉義線朴子至鹿草段建設計畫
	西起朴子東至鹿草 (10k +150~13k+800)，以及增設167線交流道西側匝道工程，長約3.5公里。
	98.11.24日已完工通車。

	    (十二)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中山高至台1線路段建設計畫
	本計畫路段西起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12k+950處（麻豆鎮北勢寮北側）與中山高速公路相交(299k+430)設系統交流道後，至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27k+300處銜接已完工路段，全長約 14.35公里，共分成E708-1、E708-2、E708-3及E708-4四個工程標。

	E708-2(16k+444~20k+700麻豆~西庄段)工程，已於99.4.22日完工。



	    (十三)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台61至國道1號路段新建計畫
	西起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經學甲鎮台19線，至麻豆鎮以系統交流道銜接國道1號。計畫長約13公里，計畫共分4標工程E707-1、2、3及E708-1A。
	E708-1A標開工興建，E707-1、2、3標辦理設計及用地取得作業。

	    (十四)東西向快速公路臺南關廟線臺南仁德段建設計畫
	本計畫區分2部分：

1.2-11道路至台1線建設計畫，西起2-11號道路(台南市永安街)往東銜接台1線道路，全路段長約2.693公里。 

2.臺南關廟線省道台17線至市區道路2-11路段建設計畫，長約2公里，與2-11號道路銜接處另設置1交流道。
	1.2-11道路至台1線工程施工中。

2.臺南關廟線省道台17線至市區道路2-11路段辦理工程用地取得作業。

	    (十五)建置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
	路網分級調整，包括東西向快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工程、國道既有系統功能提昇及「交通資訊管理及協調指揮中心」(TIMCC)系統工程。
	辦理快速公路部分設計、施工、監造及管理。

	    (十六)國道4號豐原大坑段及臺中生活圈4號道路建設計畫
	自國道4號臺中環線豐原端往南延伸至大坑地區，轉往西以大坑連絡道於潭子銜接臺中生活圈2、4號線，長約12.4公里。
	取得臺中生活圈2號線東段、4號線北段及大里連絡道臺中縣用地、工程施工。

	    (十七)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
	39k+700增設1處交流道、觀音至鳳岡段主線、白沙屯至南通灣段、員林大排至西濱大橋段、彰濱工業區路段平交路口立體化改善3處路口、大甲大安路段主線高架、雲一交流道至海豐橋主線段、八棟寮至九塊厝段，合計90.32公里。
	WH53-1、WH53B、WH49、WH49-1、WH49-2標工程開工。

	    (十八)西濱快速公路跨布袋港南航道橋及梧棲匝道工程計畫
	一、布袋港南航道橋:全長1.83公里，含0.92公里高架橋及0.91公里主線平面車道。
二、梧棲上下匝道：於西濱快速公路153.2k處(起點)，155.lk處(終點)主線兩側分別興建北上及南下匝道。
	梧棲匝道工程完工。

	    (十九)聯合大學新舊校區聯外道路工程
	位於苗栗市新英里南勢坑段，起點0-030.760與聯合大學八甲校區道路銜接，與中二高(台6線與台13線)聯絡道路相交於觀音道與苗圃道路口，至台13線止。全長約2.616公里。
	四座主線橋樑橋面版及下部結構完成。

	(二十)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
	基隆、台北、桃園中壢、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新營、台南、高雄、屏東、澎湖、台東、花蓮、宜蘭等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之道路工程。
	拓寬改善23.69公里，完成縣道116浮洲橋及四川路二段拓寬改善工程、舊港大橋改建與白地橋新建工程、130線9k+000~10k+360拓寬工程、苗栗大安溪三義~卓蘭連絡道路工程等18標工程。

	(二十一)公路建設綜合規劃設計作業
	辦理省道興建計畫及生活圈四年建設計畫之先期規劃設計作業，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以利各工程計畫書陳報及審查作業。
	完成省道台16線19k~25k段公路改善工程可行性評估案等17項；嘉義市公道一博愛路至新民路段綜合規劃等13項作業。

	(二十二)縣市政府老舊及受損橋梁整建計畫
	補助19個縣市政府196座橋梁改善或改建工程。
	已完成175座橋梁改善或改建工程。

	(二十三)配合河川治理計畫需辦理橋梁工程
	配合水利規劃單位研擬之各項治理計畫進行省道橋梁及箱涵改善，以提高跨河構造之防洪能力。
	辦理9座橋梁 (台9線紅葉溪橋、台8線篤銘橋、台1線二層行橋、台28線中壇橋、台17線257k+580新建橋梁、台30線客城橋、台3線草湖橋、台1戊線山仔頂橋、台11線0k+853三號橋)施工。

	   (二十四)智慧型運輸系統即時路況資通平台之整合發展與應用推廣
	1.建置「省道道路交通資訊自動蒐集系統之建置與維運」。

2.建置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及建立交通管理系統平台。
	完成建置54處車輛偵測器(VD)、75處閉路電視攝影機(CCTV)、9處資訊可變標誌(CMS)，並將蒐集之即時交通資訊公佈於公路總局網頁。

	二、公路養護計畫（省道改善及養護等）
	一般養護、交通安全、公路綠美化等經常性養護工程及公路改善。
	執行未完成之災害復建工程。

	三、東西向快速公路交流道連絡道改善計畫
	觀音大溪線115線1k +289~7k+205拓寬改善、南寮竹東線武陵路高架橋延伸工程及新中正橋交流道至122縣道二重埔加油站、北門玉井線台19甲線麻豆至下營、高雄潮州線台21線銜接台1線及台17線拓寬等5項工程。
	補助新竹市政府辦理武陵路高架橋延伸工程已完成。

	四、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
	
	

	1.省道危險及瓶頸路段緊急改善計畫
	省道路網雖多數已改善完成，惟仍有少數路段因尚未改善而形成瓶頸路段，易造成交通壅塞，配合行政院98年度施政方針便捷交通網之構想，將省道19處瓶頸路段納入本計畫辦理改善。
	台9線164k+000、140k + 00
0、144k+780、147k +900、151k+900等4處道路改善工程完工。

	2.省道老舊受損橋樑緊急改建計畫
	97年9月14日后豐大橋斷落事件發生後，行政院責成應就橋梁全面進行檢測，篩選出有潛在風險之橋梁，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改善作業，公路總局立即針對進行中之「省道老舊橋梁整建計畫」提前趕辦事宜進行檢討，並同時針對所轄省道橋梁進行全面檢查後，共計篩選出50座抗災能力較低之省道橋梁，並據以編擬「省道老舊受損橋梁緊急改建計畫」。
	台3線蘭勢橋、汶水橋、烏溪橋、台21線沙里仙洞橋、台13線中港溪橋、台1線第30號橋、台6線龜山橋、台20線新武橋、台16線地利橋、台8線關興橋、慈航橋、陽明橋、慈恩橋完工。

	3.配合節能減碳東部自行車路網示範計畫
	因應地球暖化與世界性之能源危機，全球提倡節能減碳之環境覺醒與永續發展議題，各國也積極發展自行車觀光，交通部於97年10月13日召開「臺9線、臺11線(花蓮—臺東路段)融入景觀道路元素專案報告」會議決議，景觀道路元素應包括自行車道與步道，其中以東部地區(含花東縱谷與海岸沿線，並重點涵蓋東北角與宜蘭海岸)為示範辦理對象，嗣經交通部規劃研議，完成本計畫。
	1.台2線98~114K段自行車行駛空間改善工程完工。

2.台9線220K+700 ~221K +800 及臺9丙線17K+000 ~22K+745自行車道設置工程完工。

	4.省道橋梁耐震補強緊急工程建設計畫
	921大地震及預測未來地震能量囤積一定程度仍會不定時釋放，至今將近10年省縣道有一萬多座橋樑尚待辦理耐震補強，公路總局將轄管之省道橋樑全面委外進行耐震能力評估並據以研擬補強計畫。計畫期程為98-103年,辦理399座橋梁補強及後續計畫113座橋梁設計。
	已完成橋樑補強計121座。

	5.東西向快速公路健全路網改善計畫
	1.原東西向快速公路建設計畫下12條路線歷經10餘年建設，業於94年結束，惟部分緩辦路段尚未完成，完成快速公路亦需部分改善，研議貫通緩辦路段及改善易肇事路段。
2.針對西濱快速公路、東西向快速公路、省道等道路系統予以通盤考量，以系統化方式提出整體路段改善計畫，並於各計畫中明列尚須辦理路段之優先順序，納入愛台12建設『建立全台便捷交通網』整體規劃中一併考量」。
3.本計畫亦屬「愛台12項建設計畫」全島便捷交通網-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系統整合重要之既定政策。
	台74線彰濱台中線彰濱聯絡道第一、三標工程開工。

	五、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之「莫拉克風災公路系統搶修及復建計畫」
	1.台16線集集至水里、台21線水里至塔塔加、台18線觸口至自忠、台17線雙園大橋(林園至新園)、台20線台南高雄縣界至埡口、霧鹿、台21線小林至甲仙、那瑪夏、台24線三地門至霧台、阿禮、台27甲線六龜聯外段等路段之搶修及復建。

2.補助地方政府辦理136線、149線、149甲線、159甲線、162甲線、169線等轄內縣道及苗54線、中47-1線、彰53-1線、投55、60、71、82、83、89線、雲220、220-1線、嘉122、129、130、131、155線、南96、179、南183、南189線、高131、132、133線、屏31、110線、東36、64、68線等轄內鄉道搶修及復建。

3.莫拉克颱風公路災損系統之復建，依據地區交通之必需性及國土整體規劃等，分為甲、乙、丙三類，其中省道公路甲類復建工程13大標、乙類3大標、丙類2大標。

4.莫拉克颱風公路災害省道復建工程共136件。
	1.完成省道復建工程2件。

2.委外設計22標，已完成1 標。

	六、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第2期特別預算之『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
	為進行集水區內道路水土保持工程，就現有道路破碎邊坡，易坍方不穩定路段，加以植生處理，並改善排水設施。
	完成邊坡植生6,828平方公尺、排水改善735公尺、紐澤西護欄495公尺、防落石網174公尺、路面排水35,000平方公尺。


	表2. 98年公路系統計畫名稱及其所需資金

	計    畫    名    稱
	承辦單位
	所需資金

	
	
	（單位：新台幣千元）

	
	
	法定預算
	調整流用
後 金 額

	一、公路系統新建及改善計畫
	公路總局、國道新建工程局、國道高速公路局、運輸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

	33,464,663
	27,581,464

	    (一)台2丙線興建及改善計畫
	
	464,894
	560,922

	    (二)台8線中橫公路上谷關至德基路段便道搶通計畫   
	
	90,000
	90,000

	    (三)台9線花東公路第三期道路改善計畫      
	
	570,000
	570,000

	    (四)台11線東部濱海公路改善計畫
	
	508,194
	415,220

	    (五)台17線高雄林園至雙園大橋改善計畫
	
	258,900
	208,900

	    (六)台26線旭海至安朔段改善計畫
	
	50,000
	110,000

	    (七)台27線興龍至鹽埔段拓寬改善計畫
	
	10,000
	

	    (八)蘇花公路改善計畫        
	
	30,000
	30,000

	    (九)臺北縣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    
	
	4,000,000
	3,500,000

	    (十)東西向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
	
	5,670,000
	4,640,198

	    (十一)東西向快速公路八里新店線八里五股段建設計畫   
	
	529,301
	61,771

	    (十二)東西向快速公路東石嘉義線東石至朴子段建設計畫
	
	739,300
	389,300

	    (十三)東西向快速公路東石嘉義線朴子至鹿草段建設計畫
	
	676,681
	676,681

	    (十四)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中山高至台1線路段建設計畫
	
	1,851,900
	2,135,702

	    (十五)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台61至國1段新建計畫
	
	10,000
	10,000

	    (十六)東西向快速公路臺南關廟線臺南仁德段建設計畫
	
	455,359
	455,359

	    (十七)建置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
	
	609,285
	609,285 

	    (十八)國道4號豐原大坑段及臺中生活圈4號道路建設計畫
	
	4,511,047
	3,136,228

	    (十九)西部濱海快速公路後續建設計畫
	
	10,000
	10,000

	    (二十)西濱快速公路員林大排至西濱大橋段新建計畫
	
	295,800
	309,862

	    (二十一)西濱快速公路跨布袋港南航道橋及梧棲匝道工程計畫
	
	844,600
	844,600

	    (二十二)桃園航空城客貨運園區聯外道路系統第二期計畫
	
	10,000
	10,000

	    (二十三)聯合大學新舊校區聯外道路工程
	
	415,000
	415,000

	(二十四)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路系統)
	
	6,300,000
	4,992,984

	(二十五)公路建設綜合規劃設計作業
	
	340,000
	318,235 

	(二十六)省道老舊橋梁整建計畫
	
	1,588,506
	1,578,506 

	(二十七)縣市政府老舊及受損橋梁整建計畫
	
	820,700
	1,315,806 

	(二十八)省道危險路段改善計畫
	
	200,000
	 

	(二十九)縣、鄉道觀光風景軸線危險路段改善計畫
	
	200,000
	 

	(三十)配合河川治理計畫需辦理橋梁工程
	
	1,112,196
	 

	    (三十一)智慧型運輸系統即時路況資通平台之整合發展與應用推廣
	
	293,000
	186,905 

	二、公路養護計畫（省道改善及養護等）
	公路總局
	6,000,051
	15,845,238

	三、交流道連絡道暨聯外道路改善計畫
	公路總局
	48,670
	48,670

	東西向快速公路交流道連絡道改善計畫
	
	48,670
	48,670

	四、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
	公路總局、觀光局、臺鐵局
	16,092,180
	16,092,180

	五、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
	公路總局
	1,707,308
	1,707,308

	六、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第2期特別預算
	公路總局
	90,000
	90,000


資料來源：1.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單位預算、單位決算及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臺北縣特二號道路建設計畫）、特別決算。
          2.本表二、公路養護計畫，調整流用後金額扣除汽燃費短收減列額度。
          3.(1)本表第七計畫奉核定改列在特別預算「省道危險及瓶頸路段緊急改善計畫」辦理，98年度核列預算移緩濟急辦理災害工程。(2)第二十項併其他計畫執行。(3)第二十二項計畫98年度係補助桃園縣政府辦理規劃設計作業，本計畫迄今未奉核定，經費1千萬元暫無法動支需辦理保留。(4)第二十七項改為「省道老舊受損橋梁緊急改建計畫」，因特別預算已另編列65億元，足以支應年度所需，故98年度核列經費除出帳3,553萬3,121元，保留479萬1,148元外，其餘均繳庫。(5)第二十八項改為「省道危險及瓶頸路段緊急改善計畫」，因特別預算已另編列經費，本年度核列預算調移至公路養護計畫辦理災害工程。(6)第二十九項計畫至98年10月始奉行政院核定，因各縣政府無法配合納入預算及工程委託規劃設計作業不及，至98年底無法發包辦理權責保留，年度經費調移至公路養護計畫辦理災害工程。









































































